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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开展
“服务企业周”的工作部署，扎实做
好“服务企业周”司法维权服务，优
化全省营商环境，助力吉林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吉林高院于2021年4
月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
法院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司法保护
工作并发布典型案例。

吉林省高院充分体恤经济主
体生存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指导
全省法院克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
倾向，讲求执法艺术，审慎善意司
法。一方面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
则，认真落实省委政法委制定的
《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轻微犯罪依
法免责免罚清单》，对企业经营活
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坚持法无明文
规定不为罪，犯罪情节轻微免刑
责，社会危害不大轻处理。

2020年以来，严格实行涉民营
企业家刑事审判每周定期调度制
度，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法院共受
理涉民营企业家刑事案件185件，
审结135件，从宽处理85人，其中判
处缓刑53人，定罪免处13人，宣告
无罪4人，其他从宽处理15人。

另一方面依法慎用司法强制
措施，落实企业负责人犯罪羁押必
要性审查制度等司法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执法办案对企业生产经营
的影响。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
失信惩戒规定，准确把握“老赖”认
定标准，坚决杜绝“老赖”标签乱
贴、“限高”措施滥用；在全国法院
率先提出，对于涉企被执行人积极
履行法律义务、所欠债务本金已经
履行70%以上的，人民法院要积极
主动做好申请执行人工作，撤销失
信惩戒措施，给困难企业以更宽松
的环境。2019年12月份开始实行
以来，全省法院共为2000名涉企被
执行人撤下了“老赖”标签，核准解
除“限高”措施8786人次。

在全省开展涉产权和企业家
权益冤错案件甄别纠正专项行动，
对三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被告
企业再审改判无罪，对4起民事行
政案件再审改判。吉林省高院还
在全国法院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司
法保护工作推进会上介绍了工作
经验。吉林省高院精选了10起案
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各类市场
主体寻求法律救济提供指引和帮
助，充分体现了全面、平等、依法保
护原则，彰显了人民法院保护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的坚强决心。

一、刑事案件

案例1：王某某职务侵占被改
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某建筑工程处系
集体所有制企业。1992年至1996
年末，被告人王某某与案外人倪某
某共同承包工程处，承包合同约
定，王某某与倪某某除向主管部门
交纳管理费、税费及支付工人工资
外，剩余收入由二人支配。1997年
王某某单独承包工程处，并沿用之
前的承包合同。1999年开始企业
改制，主管部门对工程处进行资产
核查。2处有籍房虽由工程处使
用，但系王某某、倪某某用共同承
包期间经营收益购买，因此未作为
工程处集体资产申报评估；另外5
处无籍房系借用甲公司土地修建，
由工程处使用，申报进行整体评
估。但经区改制领导小组决定，5
处无籍房没有合法手续，不作为工
程处固定资产申报评估，主管部门
和区领导予以认可。经对工程处
固定资产申报表统计评估，工程处
净资产为负244万余元，区改制领
导小组决定对工程处实行举债租
赁模式。主管部门与王某某签订
《集体企业资产个人举债租赁契约
书》，约定王某某负债经营一年，租

赁费3万元，租赁期结束后企业资
产由王某某享有，债权债务由王某
某承担。2002年企业改制完成，王
某某以个人名义成立乙公司并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2003年，王某某
将2处有籍房更名至亲属名下。
2009年，经主管部门与甲公司协
调，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后，通过无
籍房政策乙公司取得5处无籍房初
始登记。2012年工程处职工举报
王某某职务侵占，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一、二审法院均认为7处房屋
均系工程处集体资产，王某某在企
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隐瞒并非法占
有7处房屋，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50万元。王某某不服，
申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
为，2处有籍房是王某某、倪某某用
承包期间经营所得购买，未计入工
程处账目，原审裁判认定为工程处
集体资产证据不足；5处无籍房未
予申报评估系各单位集体同意，且
主管部门根据改制协议协助乙公
司办理产权申报；《集体企业资产
个人举债租赁契约书》约定租赁期
结束后企业资产由王某某享有。
原审裁判认定王某某非法占有的
主观故意证据不足，遂改判王某某
无罪。

案例2：梁某某、胡某某挪用公
款被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2001年起，被告人
梁某某担任国有企业某木材厂厂
长，被告人胡某某担任县残联下属
的集体企业某木制品厂厂长。木
制品厂改制后与县残联脱离，胡某
某取得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仍
然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2008年7
月26日，木材厂和木制品厂签订
《联营合同》，合同约定：联营期限
三年，双方联营期间财务管理以木
材厂为主，木制品厂为辅，由双方
主管领导批准，木材厂有最终决定
权。木材厂占投资总额57.7%，木
制品厂占42.3%。双方在联营前，
各自的债务由各自承担。2009年1
月，胡某某以个人名义贷款10万元
用于生产经营。同时，梁某某也向
其上级主管单位申请借款30万元，
于2009年4月汇入联营企业。后经
梁某某同意，胡某某从联营企业账
户内支出20万元偿还对案外人何
某的个人借款。生效裁判认定，梁
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将公款借
给他人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胡
某某与梁某某系共同犯罪，亦构成
挪用公款罪，对二人免予刑事处
罚。裁判生效后，胡某某不服，一
直申诉。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指
令再审后，发回吉林铁路运输法院
重审。重审期间胡某某因病去
世。吉林铁路运输法院认为，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梁某某、胡某某用于
偿还何某借款的钱款为公款，故公
诉机关指控梁某某、胡某某挪用公
款事实的证据不足，遂作出判决，
宣告梁某某、胡某某无罪。判决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3：某房地产公司非法处
置查封的财产被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2014年5月，吉林
省永吉县人民法院查封了某房地
产公司开发的某小区10栋1-5单
元全部住宅和10栋1-28号车库。
该公司实际经营人刘某某在明知
以上财产被查封的情况下，私自将
其中5套房屋变卖。一审法院认
定，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公司犯非法
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罚金10万
元；被告人刘某某犯非法处置查封
的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缓刑二年。一审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
提出抗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抗诉后，决定再审本案。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
条的解释》之规定，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
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
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
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
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
未规定单位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
财产罪，故本案非法处置查封的财
产罪系个人犯罪，原审法院认定某
房地产公司单位犯罪属适用法律
错误，应予纠正。遂判决维持对刘
某某的定罪量刑，撤销对某房地产
公司的定罪量刑，宣告某房地产公
司无罪。

案例4：李某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被减轻处罚案

【基本案情】2016年以来，谭某
某等四人在未取得采矿手续的情
况下开采矿石。被告人李某系某
矿业公司实际经营者，为了牟取利
润，明知谭某某等人的铁矿石、水
洗矿石渣系非法开采所得，仍然收
购予以收购，情节严重。李某在公
安机关侦查谭某某等人涉嫌非法
采矿案时，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主
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并如实供
述其收购谭某某等人非法开采矿
石的事实，退缴全部赃款。一审法
院认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应承担刑事责
任。李某有自首情节，签署认罪认
罚具结书，退缴违法所得，其作为
民营企业的经营者犯罪情节轻微，
对其减轻处罚。一审法院以李某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2万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

二、行政案件

案例5：某养殖公司诉某市人
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1998年，某矿业集
团函告某市人民政府：该市设立的
某管理区招商引资形成的商业建
筑，在矿业集团地下采煤区红线范
围内，有受井下采煤损坏的风险。
1999年，经管理区批准，某养殖公
司在上述采煤红线范围内取得土
地使用权证，建造多处地上建筑并
办理房屋产权证，用于公司经营。
2010年，该养殖公司的地上建筑物
相继倒塌或失去使用功能，经鉴定
房屋倒塌的主要原因是因矿业集
团地下采煤引起的地表沉陷所
致。生效判决认定，养殖公司明知
建房地点为采煤沉陷区，仍申请建
房，应承担主要责任，管理区应承
担次要责任。因管理区已被撤销，
判决市人民政府承担20%的赔偿
责任，共计934 348元。吉林省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管理区明知
在采煤红线范围内的地上建筑存
在损坏风险的情况下，依然将养殖
公司安置在采煤沉陷区，并为其办
理房屋所有权证，鼓励其经营，是
导致涉案房屋损失的主要原因，应
当承担主要责任，遂再审改判市人
民政府承担80%的赔偿责任，共计
3737392元。

案例6：某城建公司诉某市人民
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

【基本案情】2010年，某城建公
司经某市人民政府批准，取得一棚
户区改造项目，以出让方式获得了
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
上述地块上住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
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在拆迁完成后
尚未建设期间，市人民政府将其中
两块土地收回。经双方协商，确定
市人民政府收回上述两块土地，给

付城建公司补偿款83704019元。
市人民政府支付了60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市人民政府应对城
建公司实际支出给予补偿，判决市
人民政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
一次性给付尚未支付城建公司的补
偿款23 704 019元及同期银行贷款
利息，利息自2015年3月31日即政
府收回公告作出之日起计算至本息
实际支付完毕止。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认为，一审法院以作出公
告时间开始计付利息不当，因城建
公司83 704 019元款项系取得土地
后陆续产生并已实际支付的费用，
在款项支付至实际取得期间产生利
息，故上述利息为其实际损失的一
部分，应予保护。遂依法改判利息
部分，即按照各笔款项实际支付时
间为起点计算利息，充分保护了企
业合法权益。

案例7：某汽车配件公司诉某开
发区管委会变更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案

【基本案情】2011年12月，某开
发区管委会与某汽车配件公司签订
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
定开发区管委会征收汽车配件公司
房屋，并补偿汽车配件公司43 042
521元。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2012年，市审计局审计发现，汽车
配件公司取得补偿的房屋中有部分
建筑物或构筑物属违法建筑，责令
开发区管委会将该部分补偿款共计
13 913 815元收回。在开发区管委
会要求下，汽车配件公司返还该笔
款项。后汽车配件公司起诉确认开
发区管委会变更《非住宅房屋拆迁
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并收回部分款
项违法。一审法院认为，开发区管
委会在审计部门发现补偿内容违法
的情况下，单方变更行政协议并追
回补偿款并无不当。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认为，开发区管委会在
签订补偿协议前多次实地踏查，评
估报告也将汽车配件公司有产权和
无产权的房屋全部进行评估。开发
区管委会根据评估报告统一作价，
给予补偿。因此，开发区管委会对
汽车配件公司系整体拆迁、整体补
偿。开发区管委会在行政协议已经
完全履行的情况下，收回部分补偿
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判决
改判确认开发区管委会要求汽车配
件公司返还部分补偿款行为违法，
返还汽车配件公司补偿款。

案例8：甲环保科技公司与乙环
保科技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甲环保科技公司
成立于2007年4月9日，经营范围
包括新型环保建材的研发、生产、
批发、零售；装饰涂料工程、硅藻泥
工程施工等，于2017年1月13日受
让取得第8403414号“长白绿森
林”商标权和第9367895号图形商
标权。乙环保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4年4月30日，经营范围包括硅
藻泥、贝壳粉生产销售；环保材料
生 产 研 发 与 推 广 等 ，是 第
21926168号“绿森林”商标和第
22635006号“百姓绿森林”文字、
字母、图形结合商标的权利人。

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公
证书》证实：乙环保科技公司在京东
商城开设“旗舰店”，销售硅藻泥、贝
壳粉、功能性底料等产品，上述产品
包装上使用了第22635006号“百姓
绿森林”文字、字母、图形结合商标、

“绿森林”字样、“绿森林GREEN
FOREST”中英结合字样、“百姓绿
森林”字样、第22635006号商标中
的图形部分作为标识。乙环保科技
公司同时通过微信渠道销售上述被
控侵权产品。乙环保科技公司的销
售范围覆盖我国多个省市。

甲环保科技公司及其生产的

硅藻泥产品多次获得认证、奖项和
荣誉称号，并在经营过程中进行了
广泛、持续的广告宣传，可以认定
其企业字号“绿森林”及其生产的
硅藻泥产品包装具有一定影响
力。甲环保科技公司主张乙环保
科技公司使用的三款硅藻泥产品
包装袋与甲公司使用的产品包装
近似。一审法院认为，乙环保科技
公司未经甲环保科技公司的许可，
在同一种及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第8403414号“长白绿森
林”商标、第9367895号图形商标近
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并销售
上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的
行 为 侵 害 甲 环 保 科 技 公 司 第
8403414号“长白绿森林”商标、第
9367895号图形商标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乙环保科技公司在包装装
潢上使用了与甲环保科技公司有
一定影响的硅藻泥商品包装装潢
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并在被控侵权
产品上使用了甲环保科技公司有
一定影响的字号“绿森林”字样，使
一般购买者在施以普通注意力时
容易误认为是甲环保科技公司的
商品或者与甲环保科技公司存在
特定联系，构成不正当竞争。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乙环保
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后15日内在《中国工商
报》上连续7日发表声明，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偿甲环保科技公
司经济损失120万元。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案例9：某建材公司与某市人
民政府行政赔偿执行案

【基本案情】某建材公司与某
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
年3月作出生效行政判决，判决内
容为市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两个月内对某建材公司做出行
政赔偿决定。建材公司于2019年5
月向延边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本
案影响较大，案情复杂，涉及金额
巨大，市人民政府考虑种种因素迟
迟未作出具体的行政赔偿决定。
延边中院高度重视此案，充分发挥
府院联动机制作用，一把手亲自出
面协调，分管领导跟踪督办。最
终，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行政赔偿决
定，本案得以化解。

案例10：某建筑工程公司与某
镇人民政府、甲村村民委员会、乙
村村民委员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两起执行案

【基本案情】某建筑工程公司
与某镇人民政府、甲村村民委员会
和乙村村民委员会两起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案，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分
别于2017年6月、7月作出两份生
效民事判决，一份判决镇人民政府
给付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3067110
元、甲村村委会给付工程款2365
190元；另一份判决镇人民政府给
付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618615元、
乙村村委会给付工程款265121
元。建筑工程公司于2017年8月申
请执行，经协调三方当事人达成还
款协议，镇人民政府给付了工程款
150万元。2019年5月，建筑工程
公司以镇人民政府未按和解协议
履行义务为由申请恢复执行，梅河
口市人民法院恢复执行。经多次
与镇人民政府沟通，镇人民政府给
付了180万元，尚欠本金150万余
元，利息74万元。梅河口市人民法
院、梅河口市人民政府通过府院联
动机制共同研究化解方案。2020
年4月，梅河口市人民政府预支给
镇人民政府150万元，建筑工程公
司与镇人民政府达成还款协议，余
款将按还款协议陆续还清。历时
三年多的两起案件得以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我省法院扎实推进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司法保护工作


